附件1
采购需求
	一、项目要求

	名称
	数量
	需求内容

	机动车路检路查抽测委托服务
	1次
	1、 项目概况
开展机动车路检路查，按照标准进行150辆柴油货车尾气排放检测，并出具检测报告。
2、 项目内容
在南宁市城市道路车辆通行比较集中路段选取150辆柴油货车，按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）》（GB 3847-2018）等国家标准技术规范要求，开展尾气排放检测，同时出具检测报告。检测林格曼黑度、光吸收系数、氮氧化物三项内容，检测时间及次数为2022年6月-12月，每辆车机动车监测3次。
3、 工作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现场检测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，熟悉机动车排放测试相关，熟悉机动车排放测试相关国家、行业标准规范要求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我院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我院工作安排，配合按时完成工作。
2.现场检测人员必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，并持证上岗。
3.现场检测仪器设备均经过国家计量单位通过年度检定合格后，并按照相关技术标准现场进行校准，确保数据的可靠、准备、真实性；
4.认真执行相关规范及有关要求，检测过程应进行照片拍摄，监测过程进行全程录制视频；
5.如果有个别数据存在差异或可疑，监测技术人员都要及时反映，并开展数据核查，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4、 其他要求
1.需为现场检测专业技术人员缴纳社保，并采购人身意外保险。
2.提供现场检测专业技术人员的证上岗。
3.供应商报价不超过预算价格。

	二、商务要求

	1、报价要求
本项目最终合计报价不超过预算价格，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。
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，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，至少包括：（1）服务的价格；（2）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；（3）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。
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2、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
（1）服务期限：2022年6月-2022年11月。
（2）服务地点：南宁市。
3、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
（1）交付时间：2022年11月30日前。
（2）交付地点：广西南宁市青秀佛子岭路16号。
4、付款条件
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80%；2022年12月25日前，成交人提交检测报告并通过采购人验收，7个工作日内支付项目合同余款20%。成交供应商收到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开具等额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。
5、其他要求
无



